附件3
 

关于临汾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方案第4号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公示
 

一、整改任务
思想有所松动，统筹创新不够。临汾市没有及时总结2019年退出倒1、2020年退出倒5的经验，主动创新不足，巩固提高的措施和办法不够。没有保持发展好2019、2020年污染防治形成的良好势头。

二、整改目标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，以源头削减为基础，以严格管控为抓手，以强化治理为保障，始终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、标准不降、措施不松，坚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三、整改措施
1、强化顶层设计，激发创新动力，及时总结2019年退出倒1、2020年退出倒5的经验以及2021年排名落后的经验教训，认真谋划起草《临汾市2022年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》，更好地指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；

2、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任务落地，修订大气污染整治攻坚量化问责办法，倒逼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；

3、开展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，组织专家摸排涉VOCs企业，查找存在问题，逐一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完成时限，督促按时完成整治任务；

4、开展“创A退D”行动，对照生态环境部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，组织重点行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，提升污染防治设施，完善环境管理制度，创建A级和引领性绩效企业，减少D级和非引领性企业数量，提升工业企业整体环境治理水平，2022年9月底前完成；按照省生态环境厅要求对未完成的D级企业秋冬季期间全部停产整治。
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我县已制定《蒲县2022年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》，并建立管控工作台账，严格落实月调度制度，对发现的问题跟踪督办，充分发挥生态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，倒逼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全面抓好各项“治气”工作。

根据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再次征求《临汾市大气污染整治攻坚量化问责办法（修订稿）》意见建议的通知，我县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经认真研读，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建议。严格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任务完成。

制定《蒲县2022年夏季臭氧、扬尘污染管控工作方案》督促按时完成整治任务。

我县无创A企业，督促企业减少D级数量，未完成的D级企业秋冬季全部停产整治。

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（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）向蒲县环委办（或市直整改责任单位）反馈。
联 系 人：席欣欣
电子邮箱：pxxxg701@163.com 
 

 

 

              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蒲县分局  
2025年4月15日
